2026年南通市通州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要点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高质量做好苏陕、苏青东西部协作工作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年度工作要点。
一、特色产业提升行动
通过“强龙头、补链条、兴业态、塑品牌”，助力特色产业链条延伸、产加销融合，着力做好“土特产”文章，强化联农带农，助力群众增收致富。
1. 助推特色产业全链发展。助推镇巴腊肉、中药材、茶叶、菌类、富硒食品，尖扎牦牛、藏羊、乳制品、冷水鱼等产业链式发展，帮助开展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，助力做优生产基地、做强精深加工，协助补齐物流仓储保鲜溯源环节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、区供销总社、区对口帮扶镇巴联络组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（以下区对口帮扶镇巴联络组均为责任单位，不再列出）〕
2. 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。助力镇巴县、尖扎县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，组织文旅企业帮助整合乡村农文旅资源、创新产品业态、开发消费场景，帮助打造特色乡村和农文旅线路，协助开展推介引流活动，组团参加协作地区文旅品牌节庆活动。组织直播团队走进协作地区开展直播活动，深化苏陕“四方结对”、苏青“1+3+X”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。发挥“苏超”赛事平台作用，融合开展交往交流、文化展演、旅游推介、消费帮扶、产业合作等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区教育体育局、区融媒体中心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3. 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发展。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根据镇巴县、尖扎县需求开展调研指导，交流特色种植养殖、农产品精深加工、数字农业等科技创新经验，帮助引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学技术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二、产业集群打造行动
结合镇巴县、尖扎县资源基础和优势产业发展重点，深化产业链协作，合作共建产业园区，开展产业对接活动，助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，提升带动就业能力。
4. 深化产业链协作。围绕镇巴县、尖扎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重点，突出强链补链延链，根据协作地区需求，开展“链上同行·产业赋能”活动。引导通州企业围绕镇巴县中医药、生态茶、富硒农产、文旅康养等特色领域，以及尖扎县新能源、绿色算力、高原特色种养、沿黄文旅等优势领域开展交流合作。做好第十届丝博会、第27届青洽会参会参展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商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工商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5. 深化园区合作共建。推广苏陕共建“区中园”经验做法，通过主导产业共谋、园区建设共推、经管人才共育、信息资源共享，推动提升园区合作共建综合效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商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三、消费帮扶增收行动
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，持续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专项工作，共建生产基地、打造帮扶品牌、拓展销售渠道，推动消费帮扶提质扩量。
6. 落实政府帮扶机制。落实政府采购、工会经费等支持政策，组织各级劳模、职工等赴镇巴县、尖扎县符合条件的疗休养基地开展疗休养，运营好消费帮扶专区专馆专柜和电商平台。探索利用电商平台数据优势，分析市场偏好和需求，指导协作地区调整农产品种植养殖结构、开发多元产品。组织区融媒体中心播出宣传镇巴县、尖扎县农文旅产品的公益节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总工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7. 拓展深化产销对接。开展消费帮扶新春、金秋行动，积极参加第五届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产品交易会、“江苏供销市集”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等产销对接活动。持续推进协作帮扶促消费，优化采购主体和需求清单，会同镇巴县、尖扎县优化产品及生产经营主体清单，协同开展采购主体和生产主体对接活动。依托供销系统直供配送网络，在镇巴县、尖扎县设立农产品直供基地，探索开展订单农业。协调农业龙头企业赴镇巴县、尖扎县考察对接精深加工和原料供应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供销总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四、劳务协作提质行动
推行“培训+就业”、“招工+就业”、“线上+线下”、“服务+管理”劳务协作新模式，深化协作帮扶促就业专项工作，提升劳务输转组织化程度，助推就业规模扩容、就业质量提升。
8. 强化劳务品牌矩阵打造。联合镇巴县、尖扎县遴选确定一批重点劳务品牌，开展共建共育，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为重点，强化技能培训，扩大带动就业规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9. 强化校企合作订单培养。紧盯产业发展需求，依托重点企业稳岗就业，组织遴选一批稳岗就业重点企业，建立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清单，协同镇巴县、尖扎县开展校企合作，推动开展订单培养定向就业。实施就业援助行动，突出大龄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等重点群体，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。支持培育乡村工匠、建设振兴工坊，促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0. 强化劳务协作精准对接。举办劳务协作专场招聘、实行“点对点”送工、开展订单式培训等措施，实现信息协同、服务协同、培训协同，健全培训、输出、服务、维权服务体系，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和定向就业成功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五、医教帮扶提效行动
深化医院学校结对帮扶，重点打造优势专业和科室，帮助培育培养骨干队伍，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，助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
11. 深化教育帮扶。深化学校结对帮扶合作，支持开展教育人才双向挂职培训，开展远程教研、协同备课和教学观摩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、工作互帮互促、经验互学互鉴。做好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帮扶镇巴县、尖扎县普高、职高工作，助力培育一批示范标杆学校。深化高校间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关键技术科研攻关等合作。支持高校、企业跨省开展产教融合、政校企合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2. 深化医疗帮扶。围绕专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重点任务，提高医疗协作综合效益。紧扣群众医疗需求和疾病谱差异，发挥援派医疗人才作用，通过“专家驻点带教+后方医院支撑”、“以院包科+学科共建”等方式，帮助受帮扶医院重点培育1-2个专科。深化远程医疗协作，开展远程影像诊断、病理会诊、多学科联合诊疗，拓展远程手术指导、术后康复随访等功能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6、 社会帮扶深化行动
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组织化程度，广泛动员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，帮助补齐民生短板，增进民生福祉。
13. 深化社会组织帮扶。擦亮“苏社有为共振兴”公益品牌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助力乡村振兴行动，帮助对接实施一批乡村振兴公益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4. 深化民营企业帮扶。做好“万企兴万村”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，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落实帮扶措施，开展助医助学、实施帮扶项目、参与消费帮扶。深化企村帮扶，根据协作地需求，助力城市儿童友好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工商联、区妇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5. 深化品牌公益帮扶。扩大“心佑工程”筛查范围，优化“异地手术+本地康复”流程。升级“光明行”行动，推进“白内障动态清零”，拓展眼底病筛查治疗。持续深化“银发生辉·银龄行动”，组织银发人才赴镇巴县、尖扎县开展服务活动。实施“苏青银铃行动”，招募老年志愿者围绕医疗、康复、护理等开展智力帮扶。支持开展“医路畅行”暖心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老干部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妇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7、 优势互补共赢行动
着眼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坚持优势互补、共赢发展，共推高质量发展，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。
16. [bookmark: _GoBack]共同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。采取“江苏企业+协作地资源”、“江苏研发+协作地制造”、“江苏总部+协作地基地”、“江苏市场+协作地产品”等合作方式，深化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。结合协作地区绿电、算力、场景等优势，加强“西电东送”、“东数西算”等合作，促进产品技术和应用场景有效对接。引导我区企业对接、积极参与镇巴县、尖扎县“十五五”重大项目、重大工程，实现协作共赢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科技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数据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7. 共推生态环境保护。聚焦青藏高原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围绕污染治理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生态环境监测、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等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，助力镇巴县、尖扎县提升环境管理水平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。（责任单位：通州生态环境局、通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八、强化组织保障
18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党委、政府专题研究部署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，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推进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。将东西部协作工作列为党委、政府会议重要议题进行专题研究部署。适时召开区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专班会议、全区工作会议，研究部署具体工作。落实协作双方定期会商制度，重在解决问题，不能过频过繁、不搞形式主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9. 强化协调推进。完善区级统筹、部门协同、镇（街道）抓落实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，牵头单位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衔接，落实“年初部署、按月监测、按季调度、年度评估”推进机制。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强化工作部署和业务指导，镇巴联络组加强工作推进，共同打造工作品牌和示范标杆。深化学校、医院、村镇、企村和社会组织等领域结对帮扶。做好2025年度东西部协作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和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工作。及时总结宣传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效、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，加强互学互鉴，营造良好氛围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20. 强化政策保障。加强与镇巴县、尖扎县对接沟通，及时筹集并拨付年度财政性协作资金。配合镇巴县、尖扎县拟定资金分配方案，论证遴选协作项目，协助加强协作资金项目管理，推动健全协作项目长效管理机制。继续选派干部人才开展帮扶工作，保持帮扶力度不减。做好镇巴县、尖扎县来通挂职干部以及交流学习专业技术人才的管理服务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组织部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教育体育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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